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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106 年度「『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到校服務紮根計畫 

實施計畫書 

壹、計畫緣起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為協助解決偏鄉弱勢學童教育資源不足、數位學

習落差等需求，自民國 100 年起結合民間資源創設「『愛』迪生出發」公益

學習活動，每年邀請 4,000 名偏遠地區或經濟弱勢學童到科教館參訪；並自

101 年起與 16 所大學合作辦理愛廸生出發到校服務計畫，透過「大手牽小

手」，結合大專校院師生前往偏鄉、原住民地區擔任科學教育推廣公共服務

學習活動，到偏鄉據點陪伴學童體驗學習科學活動，啟發學童對科學的興趣

並培養相關知能。 

    近六年來共計 677 所偏遠地區小學到科教館參訪，「大手牽小手」服務

據點計 150 個，總計 25,000 人參與「『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我

們期望讓偏鄉弱勢學童持續獲得社會資源挹注，對科學的啟發能持續精進，

向下紮根，提升其科學素養，故將原辦理之「『愛』迪生到校服務」更新為

「『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到校服務紮根計畫。 

貳、計畫目標 

       一、延伸「『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向下紮根。 

       二、啟發偏鄉學童學習科學之興趣，提升學童科學素養。 

       三、增進偏鄉教師科學知能，促進在地教師科學交流。 

       四、結合大學與社會資源，縮減城鄉科學教育資源落差。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三、合作單位：國內公私立大學、教育基金會、法人教育團體 

肆、實施期程:自 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7年 7月 31日止。  

伍、申請對象：符合下列任一條件者，皆可提出申請 

      一、曾參加「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之小學。 

      二、教育優先區、偏遠、特偏、原住民小學。 

      三、符合攜手計畫所列之目標學生(六大類)。 

   ※參與人數:1.學校學生人數達 50 人以上者，每次活動須達 20 名學生參與。 

              2.學校學生人數未達 50人者，每次活動須達 15名學生參與。 

             可採(1)全校合班(2)跨校合班(3)區域合班等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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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計畫徵求： 

    本計畫為競爭型計畫，係以延伸學習為目標，藉以啟發偏鄉學童學習科學

之興趣，提升學童科學素養。有鑑於贊助經費來自社會各界愛心，為求嚴謹使

用善款，由小學尋求在地大學或教育金會或法人教育團體之合作與輔導，組成

計畫執行團隊，由小學校長擔任計畫主持人。 

    由本計畫執行團隊研提適宜學校發展之科學課程與活動到校服務紮根計畫，

並落實輔導與成效評估，以促進在地科學紮根，其重點包括長期陪伴、適切方

案、深化學習、教師增能及在地特色，本計畫徵求重點如下 ： 

 

一、 「長期陪伴」：規劃於上下學期間實施之一學年科學課程教學計畫，給予 

                偏鄉學童穩定且持續的科學學習資源，讓科學學習不中斷， 

                藉以啟發偏鄉學童學習科學之興趣。 

二、 「在地特色」：安排之課程與活動期能融入在地文化、環境、產業、生態、 

                人文等資源，展現學校在地科學的特色面貌與多元教學型 

                態，形成科學學習的風氣，促進在地科學紮根。 

三、 「深化學習」：設計之教材期能以生活化題材出發，並能以動手做、實驗 

                課程及科學閱讀等方式教學，增添科學學習之趣味性，激 

                發學童多元思考的能力，達到深化學習之效果。 

四、 「教師交流」：教師的陪伴是學生成長重要的推手，鼓勵辦理教師科學交 

                流活動，促進在地教師提升科學知能。 

五、 「適切方案」：尋求在地大學或教育基金會或法人教育團體之合作與輔導， 

                研擬適合學校本位與永續發展之科學課程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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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計畫執行方式：  

    由小學尋求在地大學或教育基金會或法人教育團體之合作與輔導，組成計

畫執行團隊，由小學校長擔任計畫主持人；計畫執行團隊研提一學年兩學期之

科學課程與活動到校服務紮根計畫，使得提出申請，審查面向可參閱附錄一，

申請通過者，每件計畫經費輔助 14萬元，執行方向如下: 

一、一學年共兩學期科學教學計畫 

        (一)、學生科學課程 

           1、以延伸學習為目標，規劃一學年共兩學期的科學課程，每學期至

少 30小時；納入校務行事曆，以學期間適當時段授課為主，確

保教學活動於學期間教學。 

           2、課程活動及教材設計宜蘊含在地性、生活化及趣味性，並能融入

動手做及閱讀之型態進行，藉以啟發學生學習科學興趣。 

(二)、教師科學交流 

           1、規劃教師科學交流活動，每學期至少 3次，內容以動手做體驗課

程為主強化科學觀念，提升在地教師科學知能。 

           2、鼓勵全校教師參加科學交流活動，並邀請周邊學校教師一同參與。  

    二、成效評估:定期實施成效評估，藉以評估教學實施與輔導成效 

         (一)、含量化和質化之預期成效，具備要項包括:教師教學歷程、學 

               生學習歷程，例如教學紀錄表、參與人員心得、學習測驗、態 

               度回饋單、課程教材及學習單等、執行團隊定期輔導紀錄及期 

               末成果報告。 

         (二)、每二個月彙整教學紀錄，並以電子檔(Email)繳交。 

三、經費核銷:計畫輔助經費執行與核銷事宜。 

四、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執行事項: 

    (一)、申請受理：針對申請計畫實施兩階段審查。 

    (二)、計畫訪視：安排不定期實地訪視執行現況。 

    (三)、執行追蹤：定期追蹤教學紀錄與執行成效。 

        (四)、教師交流：視需要辦理區域教師科學交流。 

        (五)、計畫研考：彙整紮根小學成效與期末報告。 

    (六)、經費核撥：辦理輔助經費核撥與核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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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經費說明:  

     每件計畫經費申請上限為新台幣 14 萬元，申請超過者恕不受理；預計核定

16件計畫，主辦單位得依需要增減之。 

一、經費編列參照教育部經費編列基準，含講師鐘點費、輔導費、教具材

料費、雜支等項目覈實支付。 

二、本計畫為公益學習活動，贊助經費均來自社會各界愛心，請計畫執行

團隊嚴謹使用善款，經費如有結餘款必須繳回，經費概算表可參閱附

表三。 

三、所提服務計畫如已獲其他同質性科教活動經費補助，請敘明補助來源

與用途。 

玖、計畫申請及期程：參閱附錄一～三 

一、公告受理:自 106年 2月 16日起至 106年 4月 7日截止收件。 

     (一)、檢附資料 

        1、申請表 (附表一) 

        2、計畫書含經費概算表(附表二、三) 

         ※ 以 Email方式收件，請將上述二項申請資料電子檔寄至 

           edison2011ntsec@gmail.com，主旨註明「106年愛迪生到校紮根計畫  

            -XX小學」，寄發後務必來電告知確認。 

  二、計畫審查作業:  

      (一)、初審(書面審查)於 106年 4月 30日，公告初審通過名單。 

   (二)、複審(到館簡報)將邀請通過初審計畫團隊代表(計畫主持人與協同 

         主持人)，至本館進行簡報，於 106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複審作業。 

三、公告核定名單: 於 106年 6月 15日公告計畫核定通過名單。 

       ※ 初審通過及核定名單，皆公告於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官方網站 

           http://activity.ntsec.gov.tw/edison/index.html  

   四、執行期間: 106年 8月 1日至 107年 7月 31日 

      (一)、計畫執行團隊 

         1、執行教學:確實依據計畫規劃執行教學進度。 

         2、教學紀錄:每二個月彙整教學紀錄，並以電子檔(Email)繳交。  

         3、輔導紀錄:請依計畫規劃定期進行輔導並紀錄。 

 



5 
 

     (二)、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1、不定期安排贊助單位一同前往訪視各計畫團隊執行情形。 

        2、每兩月追蹤計畫執行團隊之教學紀錄與成效。 

        3、視需要辦理區域教師科學交流活動。 

  五、經費撥付:106年 7月 31日前撥付 

             ※ 106年 6月 15日公告核定名單在案者，請將本計畫活動納入學年校 

        務行事曆執行，並將陳報教育局處之相關核備資料，送本館備查。 

  六、經費核銷: 107年 6月 30日前辦理完成。 

※ 檢附經費核銷暨檢核表(如附表六)及原始憑證，本計畫為公益學習活

動，贊助經費來自社會各界愛心，請嚴謹使用善款，款項如有結餘則

須繳回。 

  七、期末報告: 107年 8月 31日前，繳交期末成果報告(參閱附表四)。 

       ※計畫期程結束後一個月內，彙整整學年教學成果與輔導紀錄與辦理  

         活動等資料，並完成問卷調查及成效分析，繳交期末成果報告。 

 

拾、其他事項： 

一、本計畫為公益學習活動，不得以任何名目收取費用。 

二、教學活動、活動場地佈置或相關文宣等資料，需有「『愛』迪生出發公

益學習」到校服務紮根計畫活動等字樣及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logo。 

三、各計畫產出之資料、相片、成果等，同意授權本館在非商業範圍內無償

使用。 

四、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變更或暫停本計畫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主

辦單位相關規定辦理。 

 

拾壹、連絡窗口：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聯絡窗口：推廣組佟冠誼小姐、方姳人小姐 

    電話：(02)6610-1234分機 1516、1507 

    地址：11165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 189號 推廣組 

    E-mail：edison2011ntse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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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到校服務紮根計畫 

審查項目表 

 

 

 

 

 

審查面向 審查項目 

規劃面 

(35%) 

1.小學尋求合作單位組成計畫執行團隊，研提到校服務紮根計畫之

適切方案。 

2.課程內容以延伸學習為目標，期能融入動手做實驗及科學閱讀型

態增添趣味性；教材設計蘊含在地文化及生活化題材，深化與在

地之連結。  

3.小學與合作單位間之完整輔導機制。 

執行面 

(35%) 

1.課程主題內容涵括自然科學、數學、科技等領域，並納入學年校

務行事曆執行，以符合長期陪伴之精神。 

2.鼓勵全校教師參加科學交流活動，並邀請周邊學校教師一同參與

促進在地教師科學交流。  

3.紮根計畫之完整性及可行性。 

成效面 

(20%) 

1.評估教學實施成效之方式。 

2.能預期具體成果與後續發展。 

經費面 

(10%) 
經費編列符合規定。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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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流程 
 

106 年 2 月 16日起 計畫申請公告 

一、行文至愛迪生小學、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社會局 

二、公告於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官方網站   

    http://activity.ntsec.gov.tw/edison/index.html 

106年公告日起 

至 4月 7 日止 

受理申請 
一、申請表 (附表一) 

二、計畫書含經費概算表(附表二、三) 

※以Email方式收件，請將上述二項申請資料電子檔寄至

edison2011ntsec@gmail.com，主旨註明「106年愛迪生到校紮根計畫 -XX小

學」，寄發後務必來電告知確認。 

106年 4月 10日 

至 5月 31日前 

由科教館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審查作業 

一、 初審(書面資料) 

計畫申請資料送館書面審核，於 106年 4月 30日，公告初審 

通過名單，公告於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官方網站

http://activity.ntsec.gov.tw/edison/index.html 

二、 複審(到館簡報) 

將邀請初審通過計畫團隊代表(計畫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至本館 

進行簡報，於 106年 5月 31日前完成複審作業。 

106年 6月 15日前 公告核定通過名單 

公告於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官方網站  

http://activity.ntsec.gov.tw/edison/index.html 

106年 7月 31日前 經費核撥作業 

一、 106年 6月 15日公告核定名單在案者，請將本計畫活動納入學年校

務行事曆執行，並將陳報教育局處之相關核備資料，送本館備查。 

二、科教館行文通知辦理經費核撥作業。 

106年 8月 1日 

至 

107年 7月 31日 

計畫實施期間 

一、計畫執行團隊 

 (一)、執行教學:確實依據計畫規劃執行教學進度。 

 (二)、教學紀錄:每二個月彙整教學紀錄，並以電子檔(Email)繳交。 

 (三)、輔導紀錄: 請依計畫規劃定期進行輔導並紀錄。 

二、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一)、不定期安排贊助單位一同前往訪視各計畫團隊執行情形。 

 (二)、每兩月追蹤計畫執行團隊之教學紀錄與成效。 

 (三)、視需要辦理區域教師科學交流。 

107年 6月 30日 經費核銷 

檢附經費核銷暨檢核表(如附表六)及原始憑證，如有結餘款須辦理繳回。 

107年 8月 31日前 計畫結案 

繳交期末成果報告 

※ 計畫期程結束後一個月內，彙整整學年教學紀錄與辦理活動等資料，

並完成問卷調查及成效分析，繳交期末成果報告。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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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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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到校服務紮根計畫 

申請表 

計 畫 目 標 

一、延伸「『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向下紮根。 
二、啟發偏鄉學童學習科學之興趣，提升學童科學素養。 
三、增進偏鄉教師科學知能，促進在地教師科學交流。 
四、結合大學與社會資源，縮減城鄉科學教育資源落差。 

計 畫 重 點 

一、學生科學課程 

      (一)、以延伸學習為目標，規劃一學年共兩學期的科學課程，每學期至少 30 小時，納入 

                 校務行事曆，以學期間固定時段授課為主，確保教學活動於學期間教學。 

      (二)、課程活動及教材設計宜蘊含在地性、生活化及趣味性，並能融入動手做及閱讀之 

                 型態進行，藉以啟發學生學習科學興趣。  

二、教師科學交流 

      (一)、規劃教師科學交流活動，每學期至少 3 次，內容以動手做體驗課程為主強化科學 

                 觀念，提升在地教師科學知能。 

      (二)、鼓勵全校教師參加科學交流活動，並邀請周邊學校教師一同參與。 

參 與 對 象 

( 學生及教師 ) 

勾選 
1.學校學生人數達 50人以上者，每次活動須達 20名學生參與。 

2.學校學生人數為 50人以下者，每次活動須達 15名學生參與。 

 

一、全校合班 

(一)、學生年級 1:    2:    3:    4:    5:    6:     共    名 

(二)、教師:       名，師生合計        名 

 

二、跨校合班 

(一)、學生年級 1:    2:    3:    4:    5:    6:     共    名 

(二)、教師:       名，師生合計        名 

 

三、區域合班 

(一)、學生年級 1:    2:    3:    4:    5:    6:     共    名 

(二)、教師:       名，師生合計        名 

是否已獲同質性科教活動之補助 

□否    □是 (補助單位：                  金額：              用途：                       ) 

申請小學 合作單位(大學或教育基金會或法人教育團體)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  

計畫主持人 

(校長) 
 協同主持人  

承辦人  承辦人  

Email:  

市話:               手機: 

Email: 

 

市話:                 手機: 

通訊地址  通訊地址  

區域  北部 中部 東部南部 離島 計畫執行團隊用印 

曾參加「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之小學 

  (參加日期：    年    月    日) 

教育優先區、偏遠、特偏、原住民小學 

符合攜手計畫學生 (六大類) 

承辦人： 

 

                                         

計畫主持人(校長)： 

承辦人： 

 

                                         

協同主持人：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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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年 
(規劃時段) 

上學期 下學期 

1.學生 

星期_____ 上午/下午____時____分~____時

____分 

2.教師: 

星期_____ 上午 /  ____時____分~____

時____分 

1.學生 

星期_____上午/下午 ____時____分~____時____分 

2.教師 

星期_____ 上午 /  ____時____分 

~____時____分 

主題領域 

(可複選) 

主題領域: 生物物理化學 地球科學 數學 資訊 生活與應用科學 環境教育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 

課程型態 
(可複選) 

主要：科學類 (生物、物理、化學、地球科學、數學、資訊、生活與應用科學、環境教育) 

課程規劃需融入：科學實作、科學閱讀，二大型態。 

必 動手實驗課程    必 科學閱讀      

科學演示   科學講座   科普網站導覽  線上輔導學習    科展輔導  

其他(請說明): 

課程規劃

說明 

上學期                                            

周次 主題 
課程 

名稱 
內容 

一    

二    

三    

    

    

 

表格呈現自行調整 

下學期 

周次 主題 
課程 

名稱 
內容 

一    

二    

三    

    

    

 

成效評估 

項目 

1.教學紀錄表(含授課教材、學習單、課堂討論紀錄、實驗報告、學習心得表、成果照片、其他等) 

2.輔導紀錄表 

3.問卷分析(學習態度量表、學習成就測驗、其他) 

4.期末報告 

附件 到校服務紮根計畫書(一學年) 

備註 

1. 每件計畫輔助經費申請以 14萬元為上限，申請超過者恕不受理。 

2. 所提服務計畫如已獲其他同質性科教活動經費補助，請敘明補助來源與用途。 

3. 本計畫為公益學習計畫，贊助經費來自社會各界愛心，經費執行如有結餘款必須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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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到校服務紮根計畫 

計畫書 

 

計畫書內容必須包含下列事項： 

一、 計畫名稱： 

二、 執行期程： 

三、 教學目標： 

四、 團隊介紹：  

五、 小學簡介與教學對象： 

六、 合作單位輔導規劃說明: 

七、 教學進度： 

八、 教學方法： 

九、 成效分析： 

十、 預期效益： 

十一、經費概算表：(每件計畫輔助以 14萬元整為上限，申請超過者恕不受理)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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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106年「『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到校服務紮根計畫 

概算表 

                           金額單位：新台幣     元 

項次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1 講師鐘點費 800~1600/時 60 時 84,000 

1. 本項目編列整學年學生科學課程時數至少 60 小

時，鐘點費請參照下列支付標準，覆實支給，

如有結餘款項，可酌增用於授課時數。 

2. 實際擔任授課人員，發給講師鐘點費支付標準: 

外聘-專家學者 1,600 元/時。 

外聘-講師 800 元~1,500元/時。 

內聘-講師 800 元/時。 

講座助理-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人員，按同一

課程講座鐘點費 1/2支給，同一課程講座助理

以一位為限。 

2 輔導費 2,000  6 次 12,000 

1. 計畫執行團隊研擬教學計畫、規劃課程、成效

評估、教師科學交流等，每學期至少 3 次，一

學年 6 次。 

2. 輔導人員不得於同一時段，重複報支輔導費與

講師鐘點費。 

3 交通費 自填 1 式 自填 

1. 本計畫人員參與本計畫相關會議及執行本計畫

教學人員之交通費，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辦理，不包含膳食雜費。 

2. 實際使用之運輸費用等支出，檢據核銷。 

4 教具材料費 自填 1 式 自填 檢據核銷，不得報支「物品及實驗 設備」。 

5 雜支 自填 1 式 自填 

1. 含二代健保補充保費、保險費、逾時便當、紙

張、影印、郵電費、礦泉水及實際使用之運輸

費用等雜費支出，檢據核銷，不包含「物品及

實驗設備」。 

2. 雜支編列以不超過總經費 6%為原則。 

               合   計 140,000 
每件計畫輔助以 14 萬元整為上限，申請超過者恕

不受理。 

   承辦單位：                                                             計畫主持人(校長)： 

 

備註： 

1. 項次1及2不得流用；項次3、4得互相流用。 

2. 本經費概算表供各執行單位編列活動執行經費預算使用之參考，實際執行之經費概算表請各執行

單位於請款時來函報本館核定。 

3. 本計畫為公益學習計畫，贊助經費來自社會各界愛心，經費執行如有結餘款必須繳回。 

 

 

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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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106年度「『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到校服務紮根計畫  

期末成果報告 

 

成果報告內容必須包含下列事項： 

一、 執行單位： 

二、 執行期程： 

三、 參與對象： 

四、 教學目標：  

五、 成果說明：(質化及量化分析說明) 

六、 活動照片及影片： 
 

 

 

 

 

 

 

 

 

 

 

 

 

 

 

 

 

 

 

 

 

 

 

 

 

 

 

 

 

 

 

 

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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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愛』迪生出發」公益學習活動-到校服務紮根計畫 

教學紀錄表(範例)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本次課程 
 

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上課地點 
 

教學內容 

 

 

 

使用器材 

 

參與學員

簽到記錄 

若人數眾多請另以 A4繕打。 

教學反思

與建議 

 

備註 

請依每次課程規劃選擇檢附之附件，非每項都需具備。 

附件： 

1. 每次授課教材、學習單、課堂討論紀錄、實驗報告 

2. 每位參加學員之課程學習紀錄與學習心得表 

3. 學生學習成就測驗、學習態度量表施測結果分析 

4. 上課照片、影音紀錄 

          授課老師：                                     承辦單位：                                        計畫主持人(校長)： 

        
※備註：每次上課都需要填寫教學紀錄，並依據課程規劃繳交附件。 

                                                                                                  每二個月彙整教學紀錄，以 Email 繳交雙月報。 

 

 

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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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臺灣 科學 教 育館科 教活動 參與（ 承辦） 單位經 費核銷 檢核 表 

檢 核 處 

（ 請 打 勾 ） 

項

次 

檢 核 項 目 備 註 

符合 未符合 

  1 憑證編號欄請依序編號 001、002、

003…或 1、2、3… 

請勿編列 1、1-1、1-2、2… 

  2 預算科目請填工作計畫名稱（即代收

款或代辦經費） 

本館無補助款預算編列，請勿填寫補助

款或出現補助 2 字 

  3 核定經費以原核定之概算表為準，結

餘款請開立支票連同原始憑證一併繳

回，本館抬頭：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4 單據請黏貼整齊，並經學校相關人員

核章，請勿漏蓋，並注意騎縫章 

 

  5 單據抬頭名稱必須有學校的名稱及統

編（二聯式手開發票不用統編），並

請填寫日期，注意大小寫金額是否一

致 

 

  6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要注意商家印章必

須有其統一編號及蓋負責人私章（不

需寫學校統編，但需寫學校名

稱），並注意大小寫金額是否一致 

 

  7 電子式發票上如沒有品名時請承辦人

員自行填寫，承辦人需蓋上職章，

並寫學校名稱及統編。 

 

  8 黏貼憑證需為原始憑證正本，請勿以

影本替代 

本檢核表請勾稽後連同憑證一併寄回 

 

承辦單位                                               主辦會計                                        計畫主持人(校長) 

  

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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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合作在地大學名單 

北部：臺北市立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中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南部：南臺科技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東部：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附註 


